
智行理财网
怎样理解债权人和债务人？

债权人和债务人的理解为，债权人和债务人是相对的，债权人是在合同中对债务人
享有请求其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权利的人，债务人是在合同的约定中应当对债权人
履行特定义务的人。

网友咨询：

怎样理解债权人和债务人？

湖南丹阳律师事务所李小坚律师解答：

债权人和债务人的理解为，债权人和债务人是相对的，债权人是在合同中对债务人
享有请求其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权利的人，债务人是在合同的约定中应当对债权人
履行特定义务的人。

债权的产生原因有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
、不当得利等，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

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不同是：

1、性质不同。债权人主要是指预付款者,有权请求他方为特定行为的权利主体;债务
人通常指根据法律或合同契约的规定,在借债关系中对债权人负有偿还义务的人。

2、法定义务不同。在债的关系中,债务人有义务按约定的条件向另一方(债权人)承
担为或不为一定行为在债的关系中， 债务人是特定的,只有该义务主体才必须向债
权人承担交付财产、提供劳务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义务。

3、权利不同。从公平原则出发,赋予了债务人诸多权利,比如同时履行抗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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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丹阳律师事务所李小坚律师解析：

债务人享有的权利有：

1、同时履行抗辩权，在双务合同
中，应当同时履行的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另一方当事人在同时履行的时间不能履
行或者不能按约定履行的，有权保留自己的给付义务，这种保留给付的权利就是同
时履行抗辩权。

2、后履行抗辩权，在双务合同中，应当先履行的一方当事人未履行或者未按约定
履行，到履行期限的对方当事人享有不履行、部分不履行的权利，这种权利就是后
履行抗辩权。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先履行的一方未履行的，后履
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
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

3、不安抗辩权，不安抗辩权又称先履行抗辩权
，指双务合同成立后，应当先履行的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对方不能履行义务，或者有
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可能时
，在对方没有履行或者提供担保
之前，有权单方中止履行合同义务。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
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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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营状况严重恶化；

(2)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

(3)丧失商业信誉；

(4)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它情形。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
，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当事人依照上述规定中止履行义务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对方提供适当担保时，
应当恢复履行。中止履行后，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
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一十八条，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

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
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

李小坚律师简介

本律师承办的案件秉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将当事人的利益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得到
最大的保护，所承办的案子结案后，得到当事人一致好评。用专业的法律知识，认
真负责的态度来解决您身边的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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